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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税制改革中
土地公有制问题的法理认知与厘清
樊慧霞

基础。在此基础上，土地管理法第一章

“总则”第二条和第二章“土地的所有权

和使用权”进一步明确了我国实行“土

地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

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国家依法实行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土地使用权可

以依法转让 ；国有土地和农民集体所有

的土地，可以依法确定给单位或者个人

使用，使用土地的单位和个人，有保护、

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的义务。上述法律

规定表明，土地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

即社会主义公有 ；土地所有权归国家，

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 ；我国现行

土地制度遵循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的

原则。这三方面内容的阐释是对我国土

地权属规定的全面理解，同时也是对房

地产税制改革中土地公有制认知与厘清

的法律基础。

现行土地公有制不是征收房地产税

的障碍 ：法理认知与厘清

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现行的土地

公有制下，个人拥有房产的所有权（即

房屋是私有的），而对承载房屋的土地

却只拥有使用权（即土地是公有的），因

而明显存在着征收房地产税的法理障

碍，所以我国不适合征收房地产税。毫

无疑问，根据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土地

公有制是一种客观存在，但土地公有制

本身并不是决定能否征收房地产税的必

要条件。我们首先要在思想上认清这个

问题，从不同角度厘清并提升对该问题

的认知，才能真正理解我国现行的土地

公有制并不能够成为征收房地产税和进

行房地产税制改革的法理障碍。土地公

有制下征收房地产税同样具有合理性和

正当性。

首先，现代产权理论认为，房地产

产权不仅仅是指所有权，还包括使用

权、处置权、开发权、收益权和转让权

等多种权利。我国《物权法》第三十九

条和四十条分别规定，“所有权人对自

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

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所有权人

有权在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上设立

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用益物权人、担

保物权人行使权利，不得损害所有权人

的权益。”通过上述规定可以得出如下

结论 ：一是这些权利共同形成了一组

权利束，这些权利的主体可以是合一

的，也可以是相对分离的 ；二是“用益

物权”的规定正是力图利用现有的民法

房地产税是对居民和企业保有的房

地产所征收的一种税，其课税对象包括

房产和地产。结合我国现行税制的实际

情况，房地产税制改革的现实路径是将

现有房地产保有环节分别征收的房产税

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整合优化为统一的房

地产税。从理论上讲，这一路径科学可

行，但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该路径的实

施却面临着制度上的特殊难题，即土地

公有制问题。这也是多年来影响我国房

地产税制改革“启而难动”的一个客观

因素。事实上，究其根源，房地产税制

改革面临的障碍并不在于土地公有制本

身，而在于对土地公有制法理认知方面

的偏差。因此，厘清对土地公有制的法

理认知问题，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房地

产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

现行法律对我国土地权属的规定 ：

法理认知的基础

我国宪法总纲第十条规定 ：城市

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农村和城市郊

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

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宅基地和自留

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宪法的

具体规定奠定了我国土地公有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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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来解决中国重大的权利分配问题，

是用以解决土地所有权公有和使用权

私有之间矛盾的充满政治智慧的做法 ；

三是从产权看，我国土地虽然公有，但

“土地使用权”本身是一项财产性权利，

对其进行征税符合房地产税属于财产

税的性质 ；同时，“土地使用权”也是

用益物权，是房地产产权（不动产权）

的重要类型，房屋所有者可以从中获得

重要利益。此外，更为重要的是，《物权

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住宅建设

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

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上的房

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

照约定 ；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由此

可见，“自动续期”和“依照法律规定办

理”的具体规定，在本质上约定和规范

了土地使用权和用益物权。即个人虽然

不拥有土地所有权，但土地使用人也即

用益物权人，在不损害土地所有人权益

的前提下，土地使用权期满后可以自动

续期。这实际上约定了个人作为用益物

权人，其拥有的土地使用权和房产的所

有权形式上是分离的，但实质是联系在

一起的。这就从法理上对土地和房屋征

收统一的房地产税奠定了基础，同时也

对“土地公有不适合征收房地产税”这

种观点进行了有力反驳。

其次，房地产的增值主要来自于地

价的增值，而地价的增值与政府的公共

投入和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根据房

地产税的“受益论”及其所具有的“溢价

回收”功能，对这部分增值应由政府代

表社会通过税费等形式收取，用于公共

物品的提供和收入的再分配。同时，我

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也规定，“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

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单

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此，

我国政府作为土地的所有者和土地要素

的投入者，以征收房地产税的形式参与

公有土地增值的收益并无不妥。

第三，从实践看，公有制并不能成

为不征税的“挡箭牌”。一方面，从国际

经验看，房地产税对土地公有制和土地

私有制一视同仁，土地公有制并没有成

为征收房地产税的法理障碍。坊间流传

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西方国家的房地

产税之所以能够征收，是因为西方国家

的土地是私有的。但事实上西方国家的

土地除了私人所有之外，也大量存在着

国家所有以及地方政府“公有”或“国

有”的情形。如美国的土地就有联邦土

地和州政府土地，日本土地也包含国家

所有和公共所有，新加坡的国有土地分

为国有土地和公有土地两种，国有土地

由政府部门的土地局管理，公有土地由

半官方机构的建屋发展局、湾港局以及

其他社会团体掌握和使用。而且，新加

坡国有土地大约占到全部土地面积的

80% 左右。另一方面，从我国实践看，

1983 年和 1984 年国有企业“两步利改

税”是对“国有”或“公有”不能征税的

有力反证。国有企业和我们讨论的土地

一样，从权属性质上看同样属于国家所

有。既然“利改税”能够打破国有企业

不能被征税的魔咒，使国有企业和其他

企业一样缴纳企业所得税，那么，以公

有土地为基础的房地产同样也可以被

征收房地产税。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土地所有权虽然不能买卖，但是

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在转让过程中就

会有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和运营机制，

就需要和其他商品一样通过税收手段

加以调节。

关于小产权房征收房地产税的法理

认知与厘清

小产权房是指在农村宅基地、集体

建设用地、农业用地上开发建造的用于

居住的房屋。现实中小产权房之所以存

在大量隐患，根本原因就在于小产权房

未经许可而擅自改变土地的用途，由农

业用地转变为生活用房，具有违法性。

正因为其在用地上具有违法性，从而在

社会上产生了对小产权房能否征税的质

疑。从本质上看，对小产权房能否征收

房地产税依然属于土地权属的法理认知

问题。笔者认为，小产权房本身的非法

性与征税的合法性并不矛盾。

首先，根据税法的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对于实际存在的经济成果，不论其

是依合法行为取得还是依违法行为取

得，原则上都应该对其进行征税。也就

是说，征税是不以房地产产权的合法性

为前提的，虽然小产权房在用地行为上

具有非法性，但并不能因此而改变其应

被征税的属性。

其次，根据税收债权债务理论，纳

税义务在符合税法规定的课税要件时

即宣告成立，也就意味着只要房地产税

课税的纳税义务发生，就要对其进行征

税。房地产税法通常不会涉及对合法产

权的要求，这就表明非法并不意味着不

被征税。

第三，对小产权房征税只是意味着

税法对课税事实的认定，只要符合课税

要件，就要被征税，而对经济行为合法

性的价值判断问题是由民法、行政法、

甚至刑法来决定的，房地产税法不构成

其合法性价值判断的主要依据。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虽然从法理的角度而言对小产权房征

税是可行的，但在具体执行中，由于小

产权房的开发主体比较混乱、复杂，没

有正规的产权登记，项目分布又相当隐

蔽和广泛，对其进行征收管理的难度比

较大。从根本上讲，对小产权房的征税

问题，还需要在我国未来土地制度改革

的基础上对其予以规范，严格限制其增

量，并对其存量进行摸排清理，最终纳

入统一征管的范围。

（作者单位：内蒙古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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